
庭审·社会 2019 年 1 月 28 日 星期一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朱诚 见习编辑 吴梦 E-mail:fzbfzsy@126.com

感谢公正高效地审理案件
德国欧瑞康纺织公司致信上海知产法院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颖颖

本报讯 “我们相信， 更多外国企业

将中国作为首选投资地， 更多的国内企业

将不遗余力地发展知识产权……” 近日，

德国当事人欧瑞康纺织有限及两合公司

（以下简称欧瑞康公司） 致信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 感谢法院公正高效审理知识产权

案件。

感谢信中称， 欧瑞康公司对上海知产法

院的公正审判、 专业精神使其得以成功制止

专利侵权， 深表感激。 尤其是在欧瑞康公司

2018 年的两起专利侵权诉讼中， 上海知产

法院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证据保全， 充分

体现了中国司法机关高效、 专业、 平等保护

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的态度。

据悉， 以上两起证据保全申请的涉诉产

品为参加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的大型机

械设备， 申请人欧瑞康公司难以直接获取相

关侵权证据，且随着展会临近闭幕，涉案证据

可能会有灭失或者被篡改的风险， 欧瑞康公

司无奈之下到法院提起诉前证据保全申请。

由于展会持续时间较短， 在上海知产法

院作出裁定后， 执行部门立即调整原定工作

计划， 赶赴展会现场， 对涉案相关被控侵权

产品成功实施诉前证据保全， 为案件的后续

审理和纠纷化解打下了坚实基础。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支付了预付款的电子消费券

未在约定期限内使用完毕， 能否索回未消

费部分的金额？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就

审结了这样一起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判

决支持原告索回现金的诉请。

某团购公司为吸引客户， 与一家餐饮

公司于 2016年 6月签订《合作协议》，约定

该餐饮公司的三家餐饮店———武夷路店、

三钢里店、 日月光店向团购公司会员提供

餐饮服务， 餐饮公司需向团购公司会员提

供专享折扣 85折。 为此，团购公司向餐饮

公司支付 30000元， 作为双方合作的预付

款， 即对应的电子消费券可消费金额为

35295元。 电子消费券有效期为 2016 年 7

月至 2017年 3月。 此后，团购公司会员仅在

餐饮公司消费 4 次， 消费电子券面额为 404

元，餐饮公司即无故终止消费券的使用。导致

剩余消费券 34891 元， 折算现金金额为

29656.61元无法购买服务。 因电子消费券有

效期已届满， 因此团购公司要求餐饮公司退

还剩余预付款金额，但餐饮公司予以拒绝，于

是团购公司将餐饮公司诉至宝山法院， 诉请

餐饮公司返还自己未消费的 29656.61元。

庭审中， 餐饮公司辩称， 团购公司未在

合同期限内将电子消费券消费完毕， 后果应

该由其自行承担。 此外， 由于品牌升级， 武

夷路店、 三钢里店、 日月光店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2018 年 12 月、 2018 年 6 月歇业转

型， 餐饮公司重新开业了 6家新店铺， 上述

电子消费券仍然可以在这 6家店铺使用， 所

以不同意原告诉请。

但团购公司表示， 餐饮公司的网站和

APP已于 2018年 11月不开放用户注册， 也

无法再使用电子消费券。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从合同目的来

看， 电子消费券有效期届满之后， 餐饮公司

有权拒绝团购公司的客户使用电子消费券，

但因电子消费券已无法使用， 合同目的现在

已无法实现， 因此团购公司主张 《合作协

议》 在电子消费券有效期届满之日解除， 符

合对 《合作协议》 文意的通常理解， 法院予

以确认。 《合作协议》 明确约定， 团购公司

向餐饮公司支付的 30000元为“双方合作之

预付款”， 而 《合作协议》 既已解除， 原告

团购公司主张被告餐饮公司扣除已消费金额

后退还预付款， 合法有据， 应予支持。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近日， 金山警方历时 1 个多

月的缜密侦查， 捣毁一专门实施贷款购车

诈骗的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5 名，

成功侦破系列以贷款购车为名的诈骗案

20余起， 涉案金额 200余万元。

2018 年 12 月 3 日， 上海市公安局金

山分局派出所接市民舒某报警， 称其在 8

月份因急需现金， 经人介绍后想以贷款购

车的方式套取现金，结果被骗。舒某告诉民

警，由于个人原因他无法在银行贷款，但是

又急需资金，后经人介绍认识祝某，祝某声

称可以通过贷款买车、 卖车的形式套取现

金。 于是 2018年 8月，舒某在祝某等人的引

导下，来到金山区朱泾镇一 4S 店，由祝某出

资 79800 元首付，以舒某的名义贷款 104000

元的方式，购买了一辆轿车。 提车后，按照约

定舒某将车以及车辆转让证交给祝某， 由祝

某进行后续操作。 祝某承诺车辆转卖后给舒

某 80000元，祝某负责帮舒某偿还 24 个月的

分期贷款。 但祝某等人只偿还了第一期贷款

后便“消失”了，8万元也一直没有给舒某。 舒

某想找他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

了，发现情况不对后，舒某选择了报警。

接报后， 金山警方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

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 经缜密侦查， 专案

组发现相同诈骗手法的案件在江浙沪地区有

20 余起， 涉案金额达 200 余万元。 经缜密

侦查， 专案组掌握了嫌疑人祝某及其同伙的

基本情况。 2019 年 1 月 7 日， 专案组开展

集中收网行动， 在金山区山阳地区抓获包括

祝某等 5名犯罪嫌疑人。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祝某等人交代了专

门物色急需现金的人员为目标人群， 谎称由

被害人出面贷款购车， 承诺提取汽车之后将

汽车转卖， 从而套出贷款资金， 并将相关贷

款资金按比例分成， 骗取被害人信任后进行

提车套现的犯罪事实。

目前， 犯罪嫌疑人祝某等 5人因涉嫌诈

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徐伟

本报讯 男子夜间酒后驾车遇前方公

安设卡， 于是调转车头逃跑， 见警车上前

追赶竟一脚油门撞上一旁电线杆。 民警上

前控制驾驶员时遭另外三名随车男子阻

扰。 随后， 涉嫌酒驾男子及三名随车男子

先后逃离现场。 案发后， 青浦警方连夜侦

查迅速将全部涉案人员缉拿归案。

2019 年 1 月 21 日 20 时 20 分许， 上

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在香花

桥街道香大路久远路口设卡查酒驾时， 一

辆黑色大众轿车行驶至卡点后突然调头逃

逸， 行为异常。 设卡交警贺亮立即驾驶警

车进行追缉， 后在香大路久业路路口将该

车逼停。 民警上前控制驾驶员时， 遭同车

三名乘客阻挠， 后车上四人均弃车徒步逃

离现场。 民警贺亮立即将相关情况上报分

局指挥中心呼叫增援。 随后， 分局刑侦支

队、 香花桥派出所等单位立即到场处置。

当晚 20时 45分许， 民警贺亮在依法暂

扣涉案车辆后驾驶警车途径香大路久远路附

近时， 发现路旁一男子就是当晚逃离的其中

一名男子。 贺亮立即上前将嫌疑人张某全抓

获，并移交香花桥派出所处理。 到案后，嫌疑

人张某全拒不交代其余同车人员情况。

事发后， 青浦区副区长、 公安分局党委

书记、 局长王德强立即作出指示： 加大审讯

力度， 全力抓捕嫌疑人。 与此同时， 由分局

刑侦支队、 网安支队、 香花桥派出所组成的

专案组已全力开展案件侦查工作。 办案民警

根据涉案黑色大众轿车迅速锁定了该车车主

即当晚驾驶员张某强。 经对嫌疑人张某强及

张某全在沪轨迹分析和研判， 办案民警迅速

锁定了张某强及另外两名男子身份信息和在

沪落脚点。

随后， 专案组兵分三路先后在白鹤镇杜

村、 香花桥街道民惠佳苑小区将嫌疑人张某

强、 安某、 张某林抓获。 张某强到案后， 经

血液检测其酒精含量达到 58mg/100ml。

经查， 2019 年 1 月 21 日 20 时 15 分

许， 犯罪嫌疑人张某强驾驶黑色大众牌轿

车， 行驶至香大路久远路口北侧时， 发现该

路口有交警在查酒驾， 遂调头逃窜。 正在该

处设卡的交警支队民警贺亮见状后， 立即驾

驶警车追击。 随后， 张某强驾车逃窜至香大

路久业路路口时被民警驾车逼停。 就在车上

四人准备下车逃跑时， 民警贺亮上前欲将车

辆驾驶员张某强控制， 其间遭到张某强反

抗。 同时， 随车人员张某全、 张某林、 安某

三人相继下车， 并以推搡、 抱住民警胳膊等

方式致张某强逃脱。 民警贺亮准备继续追缉

张某强时， 继续遭到随车三名男子的阻扰。

随后， 四人各自逃离现场直至被民警抓获。

现犯罪嫌疑人张某强等四人因涉嫌妨害

公务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现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法院判决

本案法院为什么驳回小胖的申请？

小胖在判决生效一年后才向法院提出再

审申请，已过法定六个月内提出申请的规定。

申请再审的时效

是指当事人需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提出

再审。再审，是指法院对已经审结的案件依照

法定程序进行重新审理。 申请再审时效制度

设立的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

利， 减少因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而造成

的社会关系紊乱。

●事件回顾

认为生效法律文书确有错

误且属于法律规定情形的， 可

以向法院申请再审， 但要特别

注意时效的规定， 应尽早向法

院提出再审申请。

主讲人介绍:

严晓岸，上海一中院

审判监督庭法官助理，华

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好

好说法团队成员，爱好音

乐、足球、健身。

●风险提示

申请再审的时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199-202条、 第 205条等

●法条依据

●法官释法

小胖把房

子租给小明，

但没有签订书

面合同。 小明

入住后， 没有

按双方口头约

定的时间交房

租， 小胖将小明告上了法院， 但因为证据不

足， 难以认定小明的违约责任， 一审、 二审

法院都没有支持小胖的诉请。

二审判决生效一年后， 小胖仍不甘心，

向法院申请再审。

驳回小胖的申请

交警追缉酒驾车辆遭妨害
四人因涉嫌妨害公务被刑拘

宝山法院：商家返还剩余预付款

预付款“打折券”还没用完就已过期

贷款买车来套现，车未到手钱被骗
金山警方成功侦破 20余起购车诈骗案，涉案金额达 2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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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